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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002197      公告编号：2021-026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

核销的议案》，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核销坏账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按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逐

笔审批、账销案存的原则，就公司经营过程中长期挂账且追收无果、客户公司已

注销以及小额应收账款催收成本大于应收账款的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进

行清理，对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240笔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金额共计2,136.21万元予以核销：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上海桓伟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货款   3,620,000.00  公司已倒闭 

深圳智拓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应收暂付款 3,600,000.00  公司已注销 

深圳市雄震自动设备有限公司 货款    1,433,880.70  账龄太长，预计无法收回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货款     819,650.00  账龄太长，预计无法收回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行 货款     744,205.34  账龄太长，预计无法收回 

其他 235 家客户 货款 11,144,327.11 公司已倒闭、账龄太长等 

小计   21,362,063.15   

核销后，公司财务与业务部门将建立已核销应收款项备查账，继续全力追讨。 

二、本次核销坏账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核销坏账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核销坏账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公司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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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和监事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和核查意见。根据相关规定，本次核销坏账事

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核销坏账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已按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不影响公司2020年度及以前年度的利润。本次核销坏账事项基于会计谨

慎性原则，真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董事会对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核销坏账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

策的规定，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涉及公司关联方，真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核销坏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遵循了企

业会计准则要求的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次核销坏账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核销坏账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核销坏账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核销坏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本次

核销坏账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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